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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范网络平台 

销售首航国际机票行为的通知 

 

各销售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市场销售行为，遏制网络平台客票销售违规

现象，建立公平、有序、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保障消费者合

法权益，请各销售代理人自觉遵守我司网络平台机票销售规定，

现将有关管理规定明确如下： 

 

一、网络平台销售规定  

1、代理人在网络平台销售首航机票时，必须在平台首页显

要位置标明真实销售代理企业名称、航协号，且该企业名称必

须与在航协注册以及与我司签订销售代理协议的实际名称一

致。 

2、在网络平台销售首航机票产品，或包含机票的打包产品

的供应商必须为首航签约授权代理人，非签约授权的代理人一



律不得在平台上销售首航机票。 

3、除首航另有特殊授权外，原则上代理人不允许对非本代

理销售的订座记录信息进行任何操作，由此出现的任何后果，

由出票代理人承担。 

4、代理人在网络平台上销售首航机票时须明确展示所售舱

位，并严格按照我司的规定展示相应的服务条款、使用限制条

件等，不能随意修改和隐藏我司公布的退改签规定。 

 5、代理人不得将我司协议客户特殊运价、旅行社团队运

价在网络平台上以散客的形式进行展示销售，不得将旅游打包

产品、机票附赠产品等拆分销售，不得将我司常客里程积分的

免票、金鹿卡免票、金鹿卡打折票、活动奖励免票等在平台上

销售。  

6、代理人不得将 Through Fare 等国际联程产品，以不符

合其使用条件的形式在网络平台上展示、销售。 

二、违约处罚标准  

1、代理人在网络平台上所显示的名称，必须与我司签订的

代理协议以及在航协备案时所使用的名称一致，不得随意变更

名称，一经发现将收取 3000 元违约金。 

2、凡未按我司多等级舱位使用条件，在网络平台上擅自隐

匿修改退改签标准的代理人，按每个航段收取3000元违约金。  

3、代理人不允许对非本代理销售的订座记录信息进行任何

操作（除首航特殊授权外），若违反则对同一订座记录中涉及



的任何一家出票、改期、退座、退票等票务操作的代理人分别

予以每张客票收取5000元违约金。 

4、凡将我司协议客户特殊运价、旅行社团队运价在网络平

台上以散客的形式进行展示并销售的代理人，我司将终止其协

议客户政策及团队价格，并按每张客票收取3000元违约金。 

5、凡将我司的旅游打包产品、机票附赠产品等放至网络平

台上拆分销售的代理人，我司将终止其旅游打包产品、机票附

赠产品的政策投放，并按每张客票收取3000元违约金。 

6、凡在网络平台上销售海航金鹏里程兑换客票、常客里程

积分免票、金鹿卡免票、金鹿卡打折票、活动奖励免票的代理

人，按每张客票收取3000元违约金。 

7、凡以虚假旅客信息或任何形式故意占座的代理人，除应

补齐所占航班舱位票款外，须按所占舱位服务等级的公布普通

票价一倍缴纳违约金；如判定属恶意虚占航班座位，则按所占

舱位服务等级的公布普通票价两倍缴纳违约金。 

8、若以虚假旅客信息出票的代理人，按每张客票收取3000

元违约金。 

9、代理人违规使用 Through fare 运价出票牟利（包括但

不限于出票后故意取消国内联运航段等行为），除按照所定舱

位正常运价补齐差价外，同时按每张客票收取5000元违约金。 

10、代理人办理退款业务，多收旅客退票手续费或办理退

款业务超过7个工作日，按每张客票收取3000元违约金。 



11、对于违规情节恶劣的代理人，我司将终止其代理授权。 

12、本文自下发之日起，与之相悖的规定以本规定为准。

请各营业部督促所辖区域销售代理人做好自查整改，首航将进

行专项检查，首航对于违规代理人将按此标准收取违约金。 

本通告自2017年6月15日起执行。 

 

 

 

国际业务分部国际营销室 

二〇一七年六月一日 


